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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稳增优年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稳增优年

养老年金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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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主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稳增优年养老年金保险合同”。 

【产品性质】 

合众稳增优年养老年金保险是养老年金保险。年金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保险金

条件，并按约定的时间间隔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养老年金保险是指以养老保障为

目的的年金保险。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被保险人出生满 28 天—70 周岁 

2.保险期间：保至 89 周岁（不含 89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保至 101 周岁（不含 101 周岁

的保单周年日） 

3.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和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 

本主合同提供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为男性被保险人 60 周岁、65 周岁、70 周岁、

75 周岁，女性被保险人 55 周岁、60周岁、65 周岁、70 周岁、75 周岁，您在投保时可选择其

中一种。 

本主合同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为被保险人达到上述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

个保单周年日。 

本主合同提供两种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方式，分别为按月领取和按年领取，您可以在投保时

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方式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如果您选择按月领取，本主合同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为本主合同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

及其后的每个月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如果您

选择按年领取，本主合同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为本主合同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的每

个保单周年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养老保险金 

自本主合同约定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含）起至本主合同终止，如果

被保险人在此期间的每个养老保险金领取日零时生存，我们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保险金： 

（1）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为按月领取的，我们按有效保险金额给付养老保险金； 

（2）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为按年领取的，我们按有效保险金额×11.81 给付养老保险金。 

本主合同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后首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基本保险金额。本主

合同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后第二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在上一保单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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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增加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5%，即当期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

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5%。 

祝寿金 

若您选择的保险期间为至被保险人 89 周岁，且被保险人在年满 8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仍生

存，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11.81给付祝寿金。 

若您选择的保险期间为至被保险人 101周岁，且被保险人在年满 10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仍

生存，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200%×11.81 给付祝寿金。 

养老保险金及祝寿金的保证给付 

本主合同的保证给付期限自您与我们约定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

日（含）开始，至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止。 

被保险人在保证给付期限内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一次性给付保证给付期限内尚

未给付的养老保险金及祝寿金，本主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约定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不含）

前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被保险人于约定的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及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

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

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

单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3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主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稳增优年

养老年金保险条款中 “2.5 保险责任”、“3.2 保险事故通知”、“4.6 减额交清”、“4.7 

合同效力中止”、“5.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5.3 年龄性别错误”及部分“脚注释义”

中标注突出的字体内容。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限、保

险期间、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和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自您签收本主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

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合同，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

有效身份证件，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本主合同

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合同即被解除。 

【退保】 

犹豫期届满，您可申请解除本主合同。申请解除本主合同时，请您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主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

们咨询。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

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利益演示】 

合先生（40 周岁）为自己投保合众稳增优年养老年金保险，选择的交费期限为 20 年，保

险期间为保至 101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为 1500元，选择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为 65 周岁，

领取方式为年领，年交保险费为 28082 元。 

合众稳增优年养老年金保险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 40周岁/男/保至101 周岁/20年交/基本保险金额 1500 元/65周岁年领/年交保险费28082元 

单位：元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养老 

保险金 
祝寿金 

保证给付期限内尚未给付

的养老保险金及祝寿金 

身故 

保险金 

现金 

价值 

1 41 28082 28082 0 0 0 28082 9035 

2 42 28082 56163 0 0 0 56163 21914 

3 43 28082 84245 0 0 0 84245 37224 

4 44 28082 112327 0 0 0 112327 5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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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5 28082 140408 0 0 0 140408 72341 

6 46 28082 168490 0 0 0 168490 91464 

7 47 28082 196572 0 0 0 196572 111703 

8 48 28082 224653 0 0 0 224653 133118 

9 49 28082 252735 0 0 0 252735 155771 

10 50 28082 280817 0 0 0 280817 179730 

11 51 28082 308898 0 0 0 308898 205064 

12 52 28082 336980 0 0 0 336980 231851 

13 53 28082 365061 0 0 0 365061 260169 

14 54 28082 393143 0 0 0 393143 290105 

15 55 28082 421225 0 0 0 421225 321751 

16 56 28082 449306 0 0 0 449306 355206 

17 57 28082 477388 0 0 0 477388 390575 

18 58 28082 505470 0 0 0 505470 427972 

19 59 28082 533551 0 0 0 533551 467521 

20 60 28082 561633 0 0 0 561633 509354 

21 61 0 561633 0 0 0 561633 534565 

22 62 0 561633 0 0 0 561633 561197 

23 63 0 561633 0 0 0 589151 589151 

24 64 0 561633 0 0 0 618489 618489 

25 65 0 561633 17715 0 0 649279 631564 

26 66 0 561633 18601 0 1213478 0 639248 

27 67 0 561633 19487 0 1194877 0 646285 

28 68 0 561633 20372 0 1175390 0 652626 

29 69 0 561633 21258 0 1155018 0 658205 

30 70 0 561633 22144 0 1133760 0 662924 

31 71 0 561633 23030 0 1111616 0 666663 

32 72 0 561633 23915 0 1088587 0 669280 

33 73 0 561633 24801 0 1064672 0 670619 

34 74 0 561633 25687 0 1039871 0 670518 

35 75 0 561633 26573 0 1014184 0 668824 

36 76 0 561633 27458 0 987611 0 665395 

37 77 0 561633 28344 0 960153 0 660116 

38 78 0 561633 29230 0 931809 0 652900 

39 79 0 561633 30116 0 902579 0 643694 

40 80 0 561633 31001 0 872464 0 632474 

41 81 0 561633 31887 0 841463 0 619248 

42 82 0 561633 32773 0 809576 0 604044 

43 83 0 561633 33659 0 776803 0 586908 

44 84 0 561633 34544 0 743144 0 567891 

45 85 0 561633 35430 0 708600 0 547049 

46 86 0 561633 36316 0 673170 0 524435 

47 87 0 561633 37202 0 636854 0 500093 

48 88 0 561633 38087 0 599653 0 474061 

49 89 0 561633 38973 0 561566 0 446366 

50 90 0 561633 39859 0 522593 0 417026 

51 91 0 561633 40745 0 482734 0 386056 

52 92 0 561633 41630 0 441989 0 353467 

53 93 0 561633 42516 0 400359 0 319268 

54 94 0 561633 43402 0 357843 0 283470 

55 95 0 561633 44288 0 314441 0 246085 

56 96 0 561633 45173 0 270154 0 207127 

57 97 0 561633 46059 0 224981 0 166603 

58 98 0 561633 46945 0 178922 0 124511 

59 99 0 561633 47831 0 131977 0 80817 

60 100 0 561633 48716 35430 84146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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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在了解以上案例【利益演示】内容时，注意以下提示信息，可辅助您更准确的理解案例内

容： 

（1）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2）以上利益演示中“养老保险金”首次给付日为被保险人年满 65 周岁后的保单周年日，与

您实际选择的领取时间可能存在差异，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3）以上利益演示中“保证给付期限内尚未给付的养老保险金及祝寿金”给付条件为被保险

人在保证给付期限内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一次性给付的金额。以上表格中“保

证给付期限内尚未给付的养老保险金及祝寿金”栏目数值和“养老保险金”、“祝寿金”

栏目数值不能同时领取； 

（4）“现金价值”、“养老保险金”、“祝寿金”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

不包含保单年度末的生存给付金额；  

（5）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

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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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